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

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证

监会公告【2018】39号）等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

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回函》（机构部函[2022]1350号），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作为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经与

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已按照《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

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说明书》有关约定履行法律文件变更程序，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

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宏源10号”）于 2022年11月15日起正式变更

为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申万

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原宏源10号法律文件变更为申万宏源季

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的法律文件，包括《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

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

月滚动持有债券资管合同》”）、《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招募

说明书》”）、《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等，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简称

产品主代码

下属产品交易代码

产品运作方式

产品合同生效日

产品管理人名称

产品托管人名称

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970197
970197（A类）、970198（B类）、970199（C类）

契约型开放式

2022年11月15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变更登记结果

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已在集合计划征询期届满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即2022年11月15日将原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变更为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B类计划

份额。

三、《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的生效

自2022年11月15日起，《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生效，《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同时失效，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正

式变更为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

划合同当事人将按照《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

约定，我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1日在管理人官网公布了《关于宏源证券宏源 10
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法律文件变更的征询意见公告》，并预留充足时间保

障了投资者解约退出宏源10号的权利。

2、自 2022年 11月 29日起，申万宏源季季优选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开始办

理A类、C类计划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A类、C类计划份额每个运作期到期日

前，A类、C类计划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每个运作期到期

日，A类、C类计划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如果A类、C类计划份额持有人

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未申请赎回或赎回被确认失败，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

日起该计划份额进入下一个运作期，在下一个运作期到期日前，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不能赎回该计划份额。B类计划份额开始办理赎回业务的首个周一为

2022年12月19日，此后，每五周后的对应周的周一开放一次赎回（如遇节假日

则当次不开放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集合计划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

《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资管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

时除外。

3、本公告仅对《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资管合同》生效事项

予以说明。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请投资者认真阅读《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资管合同》、

《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招募说明书》、《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

月滚动持有债券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关

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

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如您需更详细了解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

债券相关情况，请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swhysc.com或致电95523查询。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宏源证券宏源10号股债双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正式变更为
申万宏源季季优选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合同生效公告


